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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源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8日

省普查办第八核查组对我市污染源普查工作开

展现场质量核查

2018 年 12 月 26 日-12 月 28 日，省普查办第八核查组在对企业

普查表和相关材

料进行初步审核

的基础上，分组、

分区对我市普查

企业进行了现场

质量核查。

第八核查组

共分为三组，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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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由省普查办督

办组负责人李卓

立带队，市环保局

胡立平副局长、吕

利光科长及相关

技术人员共 7 人

组成，对分属于轵

城镇、梨林镇、五

龙口镇的抽查企业、集中式污染设施、移动源、入河排污口及普查小

区等进行了现场核查；第二组和第三组分别对克井镇、承留镇、思礼

镇、玉泉街道、沁园街道、北海街道、天坛街道的相关污染源进行了

现场核查。

核查组到达现

场后，通过与企业

负责人现场沟通、

翻阅相关佐证资料

和实地查勘的方

式，对企业的地理

坐标、废水废气治

理设施、涉水排污

口、废气排放口进

行了一一核查，并对企业生产主要产污环节进行了确认，以核实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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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表格填报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被抽查企业能够积极配合现场核查

工作的开展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核查组提出的问题给予耐心解答。

通过现场核

查发现部分企业

存在地理坐标定

位不准确、部分排

污设施编号不准

确以及能源消耗

相关信息填写不

准确等问题。市普

查办将每日核查问题汇总后协调相关企业于第一时间进行了整改补

充完善，做到不遗留问题。

此次省核查组的到来，不仅仅是一次检查，也显示了省普查办对

我市污染源普查工作的关心与重视，省核查组以负责的工作态度，细

致的工作方式，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污染源普查入户调查阶段的工作质

量。

抄送：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，各镇政府，

街道办事处，产业集聚区管委会


